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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 州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
邓财〔2021〕42 号 

 
 

 

关于开展 2020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 

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 
 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区办事处，市直各预算单位： 

  为做好 2020 年度全市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

报工作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

设的指导意见》（财会〔2015〕24 号）和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

制报告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（财会〔2017〕1 号）、《河南省财政厅

关于开展 2020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

知》（豫财会〔2021〕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就 2020 年度我市行

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总体要求 

  （一）积极做好内部控制报告编报服务相关改革任务工

作。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已纳入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

组依法行政考核范围。各单位要提高对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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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性的认识，积极配合相关改革任务，充分发挥内部控制在

提升行政事业单位治理效能、服务改革发展大局等方面的重要

基础作用。一是服务预算绩效管理。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编审、

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和评价结果应用等绩效管理各环节内

部控制机制建设，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。二是服务政府

过紧日子。坚持厉行节约，严格执行各项经费支出标准，强化

预算支出约束，加强新增支出审核管控，坚决杜绝铺张浪费行

为。三是服务财政直达资金规范使用，从内部控制层面为各单

位规范使用直达资金提供有效保障。四是服务政府会计改革。

规范单位会计核算，全面有效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，加强政

府财务报告编报的内部控制，提高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，为

深入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提供重要保障。 

（二）扎实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。

各单位要加强组织协调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

时间节点，层层落实责任，认真做好内部控制报告的编报工作。

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的实际情况，依据

决算报表和国有资产报表同口径数据，及时准确编制和报送本

单位《2020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》，报经本单位主

要负责人批准后，按时完成内部控制报告的上报工作。 

  （三）认真开展内部控制报告审核和检查工作。各单位

应当根据《2020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数据质量自

查表》，制定审核和检查工作方案，对所属单位报送的内部控

制报告进行审核，同时抽取一定比例的所属单位，对其内部控

制报告编报工作进行检查，重点关注内部控制报告内容的真实



 - 3 - 

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，不断提高内部控制报告质量。审核检查

过程中要统筹协调内部控制报告工作与部门决算、政府采购、

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等工作，确保同口径数据的协调一致

性。 

  （四）全面加强内部控制报告的分析应用工作。各单位

应当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，积极开展本单位内部控制报告

的分析应用工作，挖掘内部控制报告应用价值，展现内部控制

工作成效，揭示各单位内部控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

指导和监督所属单位开展内部控制有关问题的整改落实，推动

所属单位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。各单位应当认真对照检

查，查缺补漏，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本单位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

健全和有效实施。 

  二、编报方式、报送时间及内容 

（一）编报方式。2020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，

我市继续实行单机版编报，各单位使用财政部统一制发的软

件，在财政部网站会计司频道（http://kjs.mof.gov.cn/）“在线服

务”栏目或河南省财政厅一体化业务数字平台（财政内网）“通

知公告”栏目下载单机版软件、内部控制报告填写说明、系统

填报操作手册、讲解视频、审核材料等。请关注上述网站，及

时下载并更新参数。 

（二）报送时间及内容。各财政所负责本乡镇行政事业单

位内部控制报告的审核和汇总工作。各单位应当于 2021 年 7

月 1 日前完成本单位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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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汇总工作，将材料报送财政局会计科。报送的材料包括从单

机版填报软件中导出审核无误的内部控制报告数据和内部控

制报告数据质量自查表，其中电子版材料包括汇总内部控制报

告、纳入汇总范围内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和内部控制

报告数据质量自查表；纸质版汇总内部控制报告应当由本部门

主要负责人签章，并加盖公章，内部控制报告数据质量自查表

应当加盖公章。 

 

联系人：邓州市财政局会计科 王雪彦 高寒 

联系电话：0377—62126442 

电子邮箱：dzskjk1@tom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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